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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省属企业全面预算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解读

一、 制度起草背景

推进全面预算管理是创建一流企业的内在要求，也是出资

人强化事前监管的重要手段。目前，大多数省份对监管企业预

算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管理。《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

于全面加强国有企业监管意见的通知》（苏办发[2022]21 号），

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对企业全面预算的监管。

二、 制度起草思路

紧紧围绕苏办发[2022]21 号文明确的要求：“加强和改进对

全面预算的监管，出资人机构依法依规对企业年度预算报告进行

审核，加快形成规划管理、预算管理、经营业绩考核三者之间有

效衔接的工作机制，同时建立企业预算执行情况监测制度”，开

展暂行办法的起草工作。具体思路为：事前实施预算方案备案审

核，事中加强监测分析，事后开展考核评价。

三、制度主要内容

制度分四章十七条，包括总则、监督内容、监督程序和附则。

第一章总则。强调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总体要求，明确

省国资委对企业预算的管理方式，明确制度适用范围。

第二章监督内容和第三章监督程序。关于事前审核。一是明

确审核方式和程序。2 月 15 日前，企业报送预算草案；3 月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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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省国资委审核并提出指导意见反馈企业；3 月底前，企业

正式预算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后报国资委备案审核；国资委重点关

注此前指导意见企业是否落实。二是明确了审核重点内容。突出

把方向、管重点，包括是否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明确的重

点任务、是否落实企业战略规划及主业发展目标、是否符合国资

监管相关规定、编制内容是否全面、主要预算目标是否合理等。

关于事中监测。一是明确了需要监测什么，主要是重大项目的进

展和主要预算指标的完成情况。二是明确了如何运用监测结果，

必要时可通过提示函等形式要求企业分析原因、改进完善。关于

事后考核评价。一是明确了评价内容，包括预算制度的建立、组

织体系的完善、目标的完成、预算管理作用的发挥等。二是明确

了评价方式和结果运用，将预算管理纳入省属企业负责人年度经

营业绩考核内容。

第四章附则。要求企业参照本暂行办法，建立完善相关制度，

加强对子企业全面预算管理。


